
读者·作者·编者 关于审计对象的商榷

赵英俊

《 财 务与会计》1988年 第6 期刊登张 文运

同志《 审计不是“对一切工 作的审查” 》一文

（以 下 简称《 张·文》），其结论是审计的对 象

只能是财务收 支和财 务管理。笔者认 为这个结

论 大有商榷探讨的必要。
1.笔者经与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 届 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 会议 文件（人民出版社19

83年版 第55页）》核对，宪法 第九 十一条原 文是

“……对国 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的

财政收 支，……进行 审 计 监 督”。由于《 张

文》引用 宪 法 第九 十一条时，把财政收 支的

“政” 字误 为 “务” 字，所以 把审计的对象说

成是 “只能是财 务收支和财务管理”。其实财

政和财 务有很 大的区别，财务——是指 企业、

机关、团体组织 中有关财产的经营管理以 及现

金的出纳、保管、计算等事务。财政——则是

指 以 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国民收 入的分配和再分

配。它 包括国家资金的收 入、管理、分配、支

出等经济活 动。
2.《 张文》以 国际最高审计组织1977年发

布利马 宣言第一章第一节开 头一段话中提到的

有公 共财 务管理 就一定要有审 计 为 第二 个理

由。笔者认为，有公 共 财务管理 就一定要有审

计，但审计不限于对公共财 务管理的监督。它

和审计是经济监督，但 经济监督不限于审计一

样。利马 宣言中关于审计的基本原 则也提到：

审计是整个监督和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

部分。最高审计组织的传统工 作任 务是检查资

金活 动和会计帐目、会计工 作等是否符合法律

和规章制度；此 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
就是检查整个政府的活 动，包括它所属的组织

机 构和行政系统的全部活 动，是否经 济有效，

是否掌握 了时机等。由此 看来，把审计的对 象

说成只 能是对财 务收 支和财 务管理的审查，是

不 够洽 当的。

3 .《 张文》以 “再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

看，……并不是都由审计部门 来审查”，为 第

三个理由。其实，财 务收 支也并非没有它的监

督检 查机关，如财政监督、税 务监督等都是财

务收 支的检查监督机关，只 不过是它们是根据

本身的业务进行经济监督的，客观上受到监督

范围的限制。而唯独审计机关它是以 第三者客

观公正 的地位独立履行综合监督经济活 动权。
根据我国宪法 第九 十一条、第一百零九 条

的规 定和国务院1985年 8 月29日 发布的《关于

审计工 作的暂行规 定》以 及全民所有制企业普

遍推行承包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，要求审

计机关对承包合同双方及其经营者进行审计的

情况。笔者认为审计对象应该 包括财政收 支、财

务收 支、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在内的全部经济

活 动。绝非只 能是财务收 支和财 务管理这一范

围。

编后：我刊1987年第 6 期刊登了王文彬、黄履

申同志《 工业企业的成本审计》一文，1988年

第 6 期刊登了张文运同志《 审计不是对一切工

作的审查》一文，对王、黄二人的文章提出不

同看法。又有一些同志来信、来稿对《 张文》

提出不同看法，我们再选登赵英俊 同 志 的 文

章。对涉及此问题的来信、来稿我们就不再一

一刊登了。特此致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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